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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农村义务教育条例

（员怨怨园年员圆月圆远日吉林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员年员月圆缘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摇员怨怨苑年猿月圆苑日
吉林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改

员怨怨苑年缘月员愿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我市农村人口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吉林省义务教育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农村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本条例所称农村义务教育，是指农村适龄儿童、少年
应享有的，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必须保证的学校教育。

第三条摇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各县（市）、区城镇和农村的义务
教育。

第四条摇农村义务教育必须坚持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为国
家培养人才的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使学生在德育、

智育、体育等方面都得到发展。

第五条摇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
理的体制。

农村义务教育应按照《吉林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规划》，在

普及初等教育的基础上，逐步普及初级中等教育。

乡（镇）、村应积极发展学前教育。

第六条摇实施农村义务教育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各级人
民政府必须努力创造条件，保证本地义务教育规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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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义务教育工作的主管部门。

乡（镇）、村分别成立以乡（镇）长、村民委员会主任为组长的

义务教育领导小组，负责本地义务教育实施工作。

计划、财政、农业、林业、土地、人事、劳动、民政等部门要按义

务教育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尽职尽责，积极配合教育行政部门

做好义务教育工作。

摇摇第七条摇适龄儿童、少年都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都有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规

定年限义务教育的义务。

第二章摇学摇摇生

第八条摇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为六至七周岁。
家长或监护人必须按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第九条摇户口不在本地的适龄儿童、少年应回户口所在地入
学，申请在居住地入学的，按当地政府有关规定交纳校舍建设费。

第十条摇丧失学习能力的儿童免于入学。
确因疾病或特殊情况不能正常入学的，由家长或其他监护人

提出申请，经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暂缓入学。暂缓入学的期

限为一年，超过一年者，须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摇县以上人民政府应抓好盲、聋、哑和弱智儿童、少
年的义务教育，举办特殊教育学校（班），保障残疾儿童入学。

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第十二条摇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家庭经济特殊困
难的学生可同时减免杂费，并由乡（镇）人民政府给予适当的就学

补助。

第十三条摇学生必须学完规定的课程，未经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批准不得中途退学。

第十四条摇禁止任何单位、个人招用应接受或正在接受义务
教育的儿童、少年弃学做工、经商、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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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摇教摇摇师

第十五条摇教师应当热爱教育事业，达到国家规定的学历
标准，胜任本职工作，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文化、业务素质，教书育

人，为人师表。

教师必须爱护学生，禁止打骂、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第十六条摇全社会都应当尊重爱护教师，尊重教师的劳动。
禁止侮辱、殴打教师或其他侵犯教师人身权利的行为。

第十七条摇公办教师的聘任、考核、调动和辞退，由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审批。

民办教师的任用由乡（镇）人民政府考核申报，经县级教育行

政部门考试合格后批准。

第十八条摇公办教师自然减员的指标，除用于补充公办教师
外，必须用于民办教师转正。

具有二十年以上教龄的和省级、市级优秀民办教师转正优先。

第十九条摇未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任何机关、单位
和组织不得抽调教师改做其他工作。

民办教师转正后，不得调离农村学校。

第二十条摇师范院校按计划分配到农村中小学的毕业生，任
何机关、单位和组织不准截留或改派做其他工作。

定向分配的毕业生必须严格执行合同，在农村中小学任教时

间不得少于六年。

第二十一条摇有计划地为偏远、贫困地区配备公办教师，逐步
使其比例达到所在县（市）、区公办教师的平均比例。少数民族地

区公办教师比例应高于所在县（市）、区公办教师的平均比例。

第二十二条摇发展师范教育，并加强进修学校的建设，保证培
养、培训义务教育需要的合格师资。

第二十三条摇小学教师应逐步达到具有中等师范以上文化程
度或取得所任学科的专业合格证书；初级中等学校的教师应逐步

达到具有师范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或取得所任学科的专业合格证

书。

中小学实行教师资格五年复检制度，不合格的公办教师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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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标准，不合格的民办教师不予聘用。经考核合格的教师由县

以上教育行政部门颁发资格证书。

第二十四条摇中小学实行定编定员管理，严格控制超编配备
人员。

第二十五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努力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
遇，解决教师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家住农村的公办教师自建房屋除和当地农民享受同等待遇

外，可优先批给宅基地和建筑材料。

民办教师的配偶、子女应与当地农民享受同等的口粮田、责任

田等待遇。

教师的子女当兵、就业同等条件下优先。

第二十六条摇民办教师实行工资制，资金由乡（镇）征收的教
育事业费附加解决，当年兑现。其工资标准应当参照同等公办教

师的工资标准执行。

民办教师达到退休年龄或因身体状况不能继续任教的，经批

准可以退职。退职的按每满一年教龄发给其原一个月工资标准的

民办教师补助费，并加发两个月工资。民办教师补助费由乡（镇）

一次性发给，在乡（镇）教育事业费附加列支。有条件的地方，经

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实行民办教师退休制度。

民办教师本人不承担义务工。

第四章摇学摇摇校

第二十七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对中小学的设置应统一规划、
合理布局，有利于少年、儿童就近入学。乡（镇）所在地应设置中

学和中心小学，也可设置初级职业中学或在中学设立职业技术班。

村应设置小学。

第二十八条摇村办小学的设置、撤销、搬迁，由乡（镇）人民政
府提出意见，报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中学、中心小学的设置、

合并、撤销，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九条摇校舍的建设和义务教育设施应纳入城镇和农村
建设规划。

第三十条摇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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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村民委员会定期检查和维修校舍，不得使用危房办学。

第三十一条摇农村学校应建立学农基地。凡山区、半山区应
给学校划拨一部分山地、林地。使用土地和林地按有关规定审批。

第三十二条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学校的校园、校舍和
学农基地。

学校不得将校园、校舍和学农基地出租、出让，校园校舍不得

用于非教育活动。

第三十三条摇学校要根据教学需要，设置实验室、卫生室、图
书室教学设施，逐步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四条摇学校必须严格执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减轻学
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按时完成教学任务。

学校未经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停课或改变课时

计划。

学校应编好用好乡土教材，开设劳动课或劳动技术课，组织学

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社会生产、生活能力。

第三十五条摇学校必须严格学籍管理，按规定接收学区内的
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未经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开除学生，不得以各种借口

迫使学生中途辍学，严格防止学生流失。

禁止乱发毕业证书。

第三十六条摇学校必须按国家、省和市批准的收费项目及标
准收费，不得自立标准或以各种名目向学生或家长乱收费。

禁止向学校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

第三十七条摇禁止在学生中传播淫秽书刊物品和进行其他毒
害学生思想的活动。

禁止用封建迷信、宗教活动妨碍义务教育的实施。

禁止扰乱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第五章摇经摇摇费

第三十八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切实措施，筹措义务教
育经费。

县（市）、区、乡（镇）财政用于义务教育经费的拨款要以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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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本年度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速度逐年增长，并使生均公用

经费逐年有所增加，保证学校公用经费的基本需要。

第三十九条摇地方机动财力应有一定比例用于义务教育。乡
（镇）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义务教育事业。

第四十条摇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镇）、村自筹为主。
县（市）、区人民政府对经济有困难的地方，用地方机动财力，予以

补助。

第四十一条摇国家拨给的教育事业费，按规定的包干办法由
县下达到乡。

国家给教师的政策性补贴，县（市）、区、乡（镇）财政应予以保

证。

第四十二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从实际出发，每年拿出部分资
金，用于辅助发展偏远、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

第四十三条摇乡（镇）人民政府按当地上年农民人均收入的
圆豫统筹教育事业费附加，作为义务教育专项基金。
第四十四条摇义务教育经费由乡（镇）建立专用帐户，设专人

管理，专款专用。

经费的使用由学校提出意见，报乡（镇）义务教育领导小组批

准。

义务教育经费用于民办教师工资和学校建设、维修、改善办学

条件。

第四十五条摇任何机关、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侵占和
挪用义务教育经费。

第四十六条摇鼓励社会力量支持农村义务教育，自愿捐资助
学或扶持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

第四十七条摇县级人民政府应设立农村义务教育奖励基金，
用以鼓励发展义务教育。

第六章摇监摇摇督

第四十八条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逐步建立并完善教育
督学制度。教育督导部门为义务教育的监督部门，代表同级政府

对本地实施义务教育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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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须聘任义务教育监督员员～圆名，由县以上教育行政
部门批准并颁发义务教育监督员证。

第四十九条摇义务教育监督员具有以下职责：
（一）监督检查本地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情况；

（二）监督检查学生中途退学和流失情况；

（三）监督检查教育经费、校舍建设和教学设施等落实情况；

（四）监督检查和纠正实施义务教育中的违法行为及查处情

况。

第五十条摇建立义务教育验收制度。由上级人民政府按省制
定的普及义务教育合格标准细则和检查验收办法，对申报达到普

及标准的县、乡进行验收。合格的，发给证明。

第五十一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定期向上级人民政府和同级人
民代表大会或其常设机构报告实施义务教育的情况。

第七章摇奖摇摇罚

第五十二条摇模范遵守本条例，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和
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一）认真执行本条例，实施义务教育成绩显著的；

（二）积极捐资助学，对实施义务教育有突出贡献的；

（三）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忠于职守，对教育事业有贡献的；

（四）自愿到偏远、贫困地区任教的；

（五）关心义务教育事业，有其他突出贡献的。

第五十三条摇对违反本条例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会同有关
部门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家长或监护人不送适龄儿童、

少年入学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或人民政府指定机构进行批评教育，

责令其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经教育不改者，视情节处以缘园元至
员园园元罚款，并强制履行义务。
（二）违反第十三条规定，未经批准，中途辍学的，由当地教育

行政部门和学校进行说服教育，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送学生返校。

经教育不改者，视情节处以缘园元至员园园元的罚款。
（三）违反第十四条规定，招用适龄儿童、少年做工、经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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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或从事其他活动的，除责令其停止使用外，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

罚。

（四）违反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体罚、殴打学生的，除责令其

检查、赔偿经济损失外，并追究其行政责任。

（五）违反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侮辱、殴打教师的，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六）违反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抽调、截留和改派

教师做其他工作的，责令其予以纠正。给予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

人员以行政处分。

（七）违反第三十条规定，使用危房办学的，限期维修或停止

使用。继续使用的，对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八）违反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侵占校园、校舍、学农基地

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九）违反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五

条规定的，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依照管理权限

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十）违反第三十六条规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按国

家和省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十一）违反第三十七条规定，在学生中传播淫秽书刊物品、

用封建迷信活动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除追究学校领导的行政责

任外，对直接责任者按有关规定处罚。扰乱学校教学秩序的，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十二）违反第四十五条规定，截留、挪用、侵占教育经费的，

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并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四条摇罚没款必须全部上缴国库。
第五十五条摇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义务教育监督员必

须尽职尽责，模范遵守本条例。对于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上

级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六条摇当事者对有关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
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部门的上一

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

内作出复议决定。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通知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

愿



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或复议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摇附摇摇则

第五十七条摇本条例由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负责解释。

第五十八条摇本条例自员怨怨员年猿月员日起施行。

怨


